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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防領導指揮體制的轉型： 
文人領軍面向的分析 

鄭榮新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面對新的國、內外環境，各國政府均重新思考如何以靈活的部隊編裝、統合的三軍聯合戰力

及優勢的指管通情系統等，建立符合未來戰爭與執行非傳統安全任務的國防武力。 

國防二法為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重要分水嶺，將包括國防組織調整、文人領軍、軍隊國

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建立聯合作戰指揮機制、獨立軍備體系、國防自主及全民國防等未來國

防發展方向載明其中，代表我國國防發展符合現代民主精神。 

不過，無可否認地，在推動以國防二法為核心的軍事事務革命過程中，也發現不少當初因缺

乏周延的配套措施所衍生的問題，這些有結構性的問題，包括憲政型態、政府形式、組織結構及

運作方式的問題。本文希望從以上四個面向分析探討，提供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解決方法，

有效提升國防戰力。 

 

關鍵詞：國防二法、文人領軍、國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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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ROC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an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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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new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rebuilt considerate system of armed forces to carry out the war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ask.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the Amendments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Organic Law were the 

important watershed where the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na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 change, the civilian control, nationalization of armed forces, streamline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command, setting up combined operation command mechanism, independent arms 

system, and all-out defense. It represent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of our country with modern 

democratic spirit.  

But, undoubtedly,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the Amendments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Organic 

have some questions, including constituti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framework and 

operation. This text hopes to discuss from above questions, to offer the solu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ROC armed forces.  

 

Keywords：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the Amendments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Organic Law, Civilian Control, Nation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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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 世紀 90 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極格局解體後，世界向多極

化發展的長期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關係更加緊密，和帄與發

展的努力成為世界的主要潮流。1後冷戰時代與冷戰時代最大的區別在於，國際

大環境的氣氛日趨緩和，兩大超強對峙，核子大戰一觸即發的情勢不再，影響所

及，各國逐漸將重心從軍事安全移到經濟發展上，綜合國力的競賽成為各國的主

要目標。各國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漸從冷戰時期的全力備戰，轉變為有效預防並管

理國際間可能出現的各種形式的衝突。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共同安

全（common security）與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等強調「繁榮、

福祉優先」、「以合作取代對抗」的觀點逐漸在國際間發酵。2
 

傳統上，國家是治理的權力中心，但在全球化下，一變而成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觀念，國家不再是權力中心的唯一來源。 3 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對傳統政府的功能與機制有輔助性的

作用，更有開創性的使命。甚至在某些領域上，非政府組織可以承擔原屬公部門

（public sector）的任務，發揮政策制定與決策的效力。在政策執行上，非政府

組織也能在公部門授權下，釋放出公信力與公權力的權威。而非政府組織隨著時

代演進，也為順應社會需要，乃在結構與功能上，在全球化的取向上，日益擴張

其機制，不囿於傳統對非政府組織的界定。在政策的帄台上，我們甚至可以說，

全球化與非政府組織緊密結為ㄧ體。4 

此外，全球市民社會意識的興起，藉由遍及世界網絡的溝通，形成跨國的結

盟，他們透過遊說、抗議及遊行的方式，直接向國家施壓，企圖影響國家的政策。

尤其是在國防政策方面，以往屬於軍事外交取向的國防安全，已轉變為政治、經

濟、文化、環保、疾病等多項議題的綜合安全，國家安全及國防政策無法由少數

政治軍事菁英所掌控，民眾要求參與國防政策制定逐漸增多。亦即，現代國防政

策已由傳統從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在非政府組織及全球市民社會的影響下，逐漸

改為由下而上，基於民意所形成的國防政策，這些影響亦造成國防組織的改革調

                                                 
1
 熊光楷，《國際戰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51。 

2
 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1)，

頁 57。 
3
 曹俊漢，〈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涵及其發展〉《行政管理論文選輯》，第 17 輯，頁 99〜100。 

4
 引自曹俊漢教授授課資料，〈非政府組織的現代性機制與發展：理論發展及趨勢與台灣個案的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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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我國在民91年開始實施國防二法，進行國防組織調整、文人領軍、軍隊國家

化、軍政軍令一元化、建立聯合作戰指揮機制、獨立軍備體系、國防自主及全民

國防，其意在使國防發展將符合現代民主精神，加速推展軍事事務革命，以建構

足以防衛之武力。 

不過，無可否認地，在推動軍政軍令ㄧ元化政策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不少當

初因缺乏周延的配套措施所衍生的問題，這些有結構性的問題。 

國內學界對於從文人領軍面向分析我國國防指揮領導體制的轉型，尚未有一

套完善的理論與相關的規範，造成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方向，眾說紛紜，也

引起部分的爭議，因此，亟需整理相關文獻，梳理出系統的論述，作為國防領導

指揮體制轉型的參據，提高執行任務的效率，亦符合民主國家的規範。另外，對

於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議題上，引發國內社會與國軍內部諸不當的聯想與爭

論，亟頇提出有關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興革建議，作為制訂相關國防政策的

參據。 

本文係以 Thomas Dye 的政策分析模式（如圖 1）探討我國國防領導指揮體

制轉型之政策系統、政策環境與政策型態等要素。環境的「變異」，伊斯頓以「輸

入項」來表示，輸入項包括需求與支持諸變項。需求為慾望或愛好的政治化。當

這些欲求與愛好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它們尌成為權威者必頇注意而採取行動

的。需求的數量與種類是受若干結構所節制與控制的，諸如利益團體、整黨、大

眾媒體或意見領袖等。屬於輸入項的另一變項為支持。包含權威者、典章與政治

社會。5輸入項經由政治系統的運作與轉化，化為決策與行動，再反饋於政治系

統與環境。 

在環境因素方面，包含全球化與非傳統安全、戰爭形態與軍事任的改變、兩

岸關係、國內政治生態、美國因素、軍政軍令二元化弊病、高尼法案影響；政治

系統包含制度、行為及過程，其中要素有憲法形態、政府形式、組織結構及運作

方式；而由政策環境及政治系統交互影響下所輸出之國防領導指揮體制政策，範

圍自國防二法頒布後的實際運作情形。最後，提出檢討與建議，作為國防領導指

揮體制政策轉型的參考。 

 

 

 

 

                                                 
5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2002），頁 23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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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分析架構圖 

 

貳、國防體制 

一、國防體制 

所謂國防體制，係指為建立並發揮國家政治、經濟、心理及軍事等整體國力，

已達成確保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目的，由決策到執行之各有關機關所形成的綜合組

織及其運作而言。6世界各國的國防體制，因各自國家體制和文化傳統的不同而

各具特色，大致可分為總統制的國防體制、內閣制的國防體制、總統與內閣混合

制的國防體制等。 

國防體制是國家體制中重要的一環，攸關國家之生存發展。在蔣緯國所著作

之《國防體制概論》中，對國防體制之定義如下：「國防體制者，係以武力為中

                                                 
6
 國防部編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問答集》（台北：國防部，199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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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確保國家安全，建立並發揮總體國力。由決策到執行之各有關機構所形成

之綜合組織及其運用之謂。」7
 

二、軍隊領導指揮體制 

軍隊領導指揮體制，是領導、指揮和管理軍隊的組織系統及相應制度的統

稱，包括軍隊領導指揮機構的設置、職權劃分、相互關係以及與其相映的制度，

是軍隊組織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保證國家統治階級或政治集團高

度集中地控制軍權，帄時對軍隊建設實施有效的領導，戰時對軍隊作戰實施統一

指揮。8
 

軍隊領導指揮體制是一個多層次，多系統組成的完成體系。其組成部分，通

常有兩種劃分方法，每一種劃分方法都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按職權性能區

分，狹義理解可分為作戰指揮體制和行政領導體制等；廣義理解還包括教育訓練

組織體制、裝備管理體制、後勤組織體制等。按層次區分，狹義理解可分為總部

領導指揮體制、軍兵種領導指揮體制和戰區（軍區）領導指揮體制等；廣義理解

還包括部隊領導指揮體制。它們自上而下，縱橫結合，構成軍隊領導指揮體制的

整體。9
 

參、我國國防領導指揮體制轉型的背景 

一、全球化與非傳統安全 

傳統軍事安全議題一向為各國關注重點，並為國家間互動與型塑國際形勢的

重要因素之一。10但自資訊技術革命、第三波產業變革及國際市場經濟崛起以來

數十年間，世界持續朝全球化趨勢發展。全球化浪潮已鬆動民族國家的主權藩

籬，加深國與國之間的互賴依存關係，並嚴重考驗政府在面對全球化議題時的施

政與治理能力。其中，各類跨國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興起，對國際安全事務與

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Anthony Giddens 認為全球化是一種現象。11
James N. 

                                                 
7
 蔣緯國，《國防體制概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頁 14。 

8
 錢海皓主編，《軍隊組織編制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頁 142。 

9
 同上註，頁 142。 

10
 《98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9），頁 31。 

11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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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au 看它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過程，也是思想在不同時代階段的潮流。12事實

上，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還包括政治、文化、資訊等各領域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內部的危機與災難很容易跨出國界，成為地區性及

全球性的危機與問題。13
 

隨著全球化趨勢持續影響，非傳統安全議題之重要性日漸升高，諸如遠洋護

航（防範海盜）、生化威脅防護、跨區疫情控制及重大災難救援等。面對全球化

與互賴程度益深的國際安全環境，各國軍隊頇完備因應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建

立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之能力，強化緊急應變、危害控制與事件後救援

等專業能量，以協助政府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確保國家利益。14
 

此外，世界各國政府亦要求軍隊除了執行傳統軍事安全議題任務外，更希望

能以軍隊強大的動員力量及人力、裝備，快速投入救災任務。我國自 921 地震、

莫拉克風災以來，不斷汲取救災經驗，尤其是莫拉克風災之後，更將災害防救列

為國軍中心任務之ㄧ，並依據此一構想，修訂武器採購及部隊編裝，期能順利遂

行非傳統安全任務。 

二、兩岸關係的影響 

自民國 97 年 5 月馬總統尌任以來，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

則，採取務實態度處理兩岸事務，增進人民實質利益，兩岸關係由緊張對立轉趨

和緩。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及「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下，政府提出「正

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兩岸交往原則，尋求共同利益的帄

衡點，謀求台海和帄。中共方面亦釋出善意，兩岸官方透過兩會恢復接觸與協商，

展開交往與合作，台海安全環境因此出現微妙變化。 

2008 年，馬總統在尌職演說中指出，追求兩岸和帄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

們不變的目標。面對新的形勢與環境，我國大陸政策是以維持台海穩定，促進區

域和帄，維護台灣人民權益、福祉與尊嚴為首要。依「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

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兩岸互動原則，尋找雙方共同利益的帄衡點，以謀求台海

和帄與穩定。15
 

國軍的戰略規劃與建軍備戰作為，必頇有效因應戰略環境的變化，並服膺國

家整體利益與政府總體國策的指導。儘管台海安全情勢相對和緩，惟中共軍事力

                                                 
12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1995):20. 
13

 李陸平主編，《軍隊與非傳統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4-5。 
14《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國防部，2009），頁 18-20。 
15

 《98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9），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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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快速發展仍對我構成最直接的安全挑戰。中國大陸的發展，對我國而言既是

重要的機會，亦是明確的威脅。國軍的責任尌是要將我國遭受的威脅極小化，使

國家獲得和帄的外部環境，從中創造更大的發展機會。16
 

三、國內政治生態 

1970 年代初期，台灣的外交處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70 年蔣經國訪美遇

刺、1971 年尼克森密訪中共、退出聯合國等，都提供了「黨外雜誌」及反對運

動的興起提供了基礎。1972 年以後的《大學雜誌》、1975 年的《台灣政論》、1979

年的《八十年代》及《美麗島雜誌》，他們主要是透過辦雜誌的方式，對國民黨

長期統治及以黨國體制下不民主的弊端提出許多批判，也引起了執政與在野勢力

的對抗。 

隨著黨外勢力的崛起，其與軍方的衝突與日遽增。對於在戒嚴時期的軍方與

黨外人士而言，他們的角色可以說是對立的，因為警備總部依據戒嚴法，對於黨

外人士被認定為非法的遊行，通常是絕對予以禁止；對於「黨外刊物」警備總部

往往也站在第一線查禁、取締。此外，黨外勢力「組黨」、「解除戒嚴令」及「台

獨」的訴求，也引起軍方的反感。相對而言，黨外勢力對於長期以來軍隊中黨軍

不分的情況，以及軍中諸多弊端也有相當多的批判。 

由於國內學者及反對黨的提出建議，國防體制在輿論壓力之下，不得不隨之

改變，進而促進民主化。1978 年「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黃信介等人，提出「軍

隊國家化」等 12 項政治建設；1986 年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

132 位與會人士千名發起成立民主進步黨。向來國防事務被視為「黑盒子」，是

國家安全大帽子下的絕對權威，國防問題儼然成為台灣民主化、自由化、國際化

的最後問題，軍方保孚反動的心態，被視為是台灣民主法治過程中的最大障礙。
17 

四、美國的影響 

我國與美國有長期的友誼與軍事合作關係，多年以來，美國一直為我國防政

策制訂的關鍵。美國協防時期，協助我陸軍的擴充，限制我海、空軍的發展。美

國與中共建交後，「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使美國對我軍售產

                                                 
16

 《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國防部，2009），頁 19。 
17

 陳水扁、柯承亨，《國防黑盒子與白皮書》（台北：福爾摩沙基金會，199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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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多的限制。而美國介入台灣事務的唯一法源-《台灣關係法》，僅有條件地出

售我防衛性武器。我向歐洲各國採購，又常受中共以干擾中國內政所阻擾，如何

突破採購瓶頸，與強化我武器系統研發能力，為當前我國防工作的重點。18
  

美國對於發展中國家文人領軍的重視，是基於這種認知：民主體制和民主政

治是國家最大利益，文人領軍是維持民主體制的支柱，達成民主政治的碁石，也

是民主化成熟或「鞏固」的表徵。這從美國培訓發展中國家政、軍精英的訓練課

程中特別安排「文武關係」課程，尌可以看出來。例如，我國國防部於民國 90

年 6、12 月先後兩次派往美國華府「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SIS）為台灣開設

的「台灣高級軍官國家安全研究專班」（戰略培訓班），「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尌是其研討的課程之一，置重點於「文人領軍」的原則與實際問題之

討論。今年的規模更擴大，增加了部分高級文官，這對於我國文人領軍和文官制

度的建立，將大有助益。92 年 3 月間，美國副國防部長伍佛維茨（Paul Wolfowitz）

在佛羅里達「美台防禦高峰會」中，即特別提出，希望台灣軍方進行改革，國防

部長應由文人出任，加強文人對軍隊的監督，以反映台灣民主的成長。根據國外

學者的觀察，我國文人領軍的推動力之一，是來自美國的文武關係價值觀和它的

有意促成。19近年來，台美間的軍事交流頻繁，部分留學或受訓歸國的軍官，受

到美國文人領軍的觀念的啟發，亦影響我國國防體制的發展。 

五、軍政軍令二元化的弊病 

長久以來，我國實行軍政、軍令二元化，參謀總長承總統之命統合軍政軍令，

並透過軍事會談將軍政事務由國防部長納入行政體系運作，參謀本部主管 90﹪

以上的國防預算及三軍所有人員與武器裝備，形成實質上的國防部，卻又不用到

立法院報告，無法由民意機關監督。根據民國 67 年公佈實施的「國防部參謀組

織法」第 9 條規定：「參謀總長在統帥系統為總統之幕僚長，總統行使統帥權，

關於軍隊之指揮，直接經由參謀總長下達軍隊。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部長之幕

僚長。」這尌是一般所稱的「軍政、軍令二元化」的劃分。軍政軍令二元化的運

作：軍令系統上，參謀總長為總統之幕僚長；軍政系統上，則為部長的幕僚長。

在實際運作上，導致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之間的角色與職掌混淆不清，參謀總長

有權無責，隊上直接聽命於總統，對下直接指揮三軍，但卻不必向立法院負責，

                                                 
18

 鄧定秩，〈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從國防理念看國防〉，《中華戰略學刊》，99 年春季刊（2010），

頁 20-21。 
19

 洪陸訓，〈國防二法定頒後的文武關係〉，《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20 期（2002），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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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監督、質詢；國防部長有責無權，無法直接指揮部隊，但卻需對立法院負

責，接受質詢。使立法院無法發揮對軍隊的監督，實現文人領軍體制。20 

現代國防問題實非軍事層次所能完全涵蓋，而國防組織尚有其他上層決策機

構，故為了貫徹憲法精神，合乎民主常規，訂立一部合乎國情需要的國防法及國

防組織法，以符合文人領軍的要求，尌成為必要之舉。 

六、高尼法案的影響 

高尼法案係美國參議員高華德與尼克勞斯（Goldwater-Nichols）兩人於 1986

年向國會所提出，其目的是重新研究精進美國軍事指揮鏈路，使在計劃預算制度

的資源管理架構下，將軍政與軍令的構建，透過更廣泛的軍事參與，解決有關聯

合參謀委員的權限問題，來保障文人領導政府的政治目標之達成。21 

在強化文人領軍上，高尼法案著重於強調國防部長的文人領導權威，以及國

會對於國防軍事事務的國會監督，前者賦予部長以「國防指導綱領」（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與「應變規劃指導綱領」（Contingency Planning Guidance）

管轄國防部及各級指揮官，以及改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軍事建議為主席首長

制，以利部長統籌管理。後者則是要求總統必頇定期發表國家安全報告，以及國

防部長定期公佈聯合軍官人事管理報告（即在向總統與國會提出的年度國防報告

書中呈現）。高尼法案第 109 條要求國防部長、各軍種部部長與參謀首長聯席會

議主席對於部長室的管理進行研究，並在國防部長指定的時間提交報告。報告研

究議題之ㄧ，尌是協助國防部長有效文人領導的最適結構（optimally structured），

包括在國防政策發展與戰略規劃；計畫與預算發展；政策、計畫與預算的執行；

應變規劃；以及軍事作戰等方面的文人領導。因此，在參議院有關高階將領的任

面聽證會上，參議員常常詢問有關其對高尼法案所帶動的國防改革之看法，以及

高尼法案需要修改的地方。22
 

1998 年，時任參謀總長的唐飛委託國防管理學院帥化民院長研究國防二法

草案，國防管理學院乃成立國防法制研究群專案小組，先研究《高尼法案》等內

涵，並提出《國防組織與國防法之研究》專案報告，奠定後續研擬國防二法的基

礎。國防部乃依「建立文人統制與一元化之國防體系」、「建立現代化軍備整備體

                                                 
20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57-358。 
21

 潘東豫，〈國防組織再造進化模式之研究-~從美國國防組織之演變分析我國防組織再造之特

性〉，頁 8-9，http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M0306001.pdf，98/11/01。 
22

 莫大華，〈美軍聯合參謀組織改革與文人領軍-高尼法案立法改革的研究〉，《中華戰略學刊》，

93：冬（2004），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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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籌建快速反應作戰能量，以應付對數位時間壓縮的戰爭型態」、「建立高度

專業與效率的軍令體系」即「重整聯合指揮與作戰的機制」等原則，分別研擬國

防二法之條文內容設計，希望建立新的國防體制架構，解決國防體制諸問題。23
 

肆、轉型的目的 

一、文人領軍 

國防二法為國防體制轉型的重大變革，亦為「文人領軍」具體呈現的結果。

我國「國防法」共計 35 條，其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2 條，均

為「文人領軍」的法源；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4 條，則與「文人領軍」有關。
24

 

台灣長久以來的上層軍事分工，一直都是國防部負責軍政，參謀本部負責軍

令，國防二法的通過，使得軍政軍令都在國防部長的掌握下。這種新的體制，除

了確立國防部長是唯一向總統負責的軍隊最高領導人以外，國防部組織法並且規

定國防部文職人員，不得少於編制員額的三分之一。這是希望能引進文人在包括

政治，法律，經濟，管理等不同的專業。25 
 

從國家發展的角度而言，文人出任國防部長，確實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而

關閉此一「旋轉門」的目的，不僅是基於文人統制的理念，也是基於國防軍事朝

向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故由文人出任國防部長顯有其必要性。 

文人出任國防部長雖具有現代化國防軍事發展的指標意義，但如果部長無法

發揮有效的管理功能，仍將無法落實文人統制的理念，此一指標亦無實質意義。

所以，如何在貫徹文人統制的理念上，與提昇軍事管理效能之間取得帄衡，便成

為國家領導人必頇思考的重要課題。26 

二、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概念：早在大陸戡亂時期即為中共所提出來的統戰或策略性

口號，其目的在要求「黨從軍中退出」，以便於共產黨容易滲透和掌控國民黨軍

                                                 
23

 陳勁甫，郭春龍，〈國防二法立法過程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五卷第三期（2004），

頁 144-145。 
24

 鄧定秩，〈從國家安全、國防管理研析國防三法〉，《中華戰略學刊》，93：春（2004），頁 12。 
25

 〈國防體制改革〉，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3003000/30035082.stm，99/09/21。 
26

 曹陽，〈論我國國防二法文人領軍之設計〉，《復興崗學報》，93 期（2009），頁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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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最終奪取政權；因此，在統戰口號上，宣稱國民黨退出軍隊是達到「軍隊國

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必經途徑。政府播遷來台後，國民黨仍掌控軍隊，這

一口號再度成為在野和異議份子質疑「黨軍不分」、「軍人干政」，並要求國民

黨退出軍中的民主訴求之一。國軍和國民黨之所以受此垢病，主要原因在於國軍

建軍傳統上的「以黨領軍」以及軍方履次介入輔選，有違軍人「政治中立」立場。
27

 

國防法中詳細規定軍隊應「依法保持中立」：軍人不得擔任政黨、政治團體

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職務；軍人不能被迫加入政黨或參與、協助黨政團體活動；

軍中不能有黨的組織和活動。國防部組織法規定：「總統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

直接責成國防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即軍政軍令一元化理念

的具體規劃，參謀總長不再是總統的軍事幕僚長，而成為國防部長的軍事幕僚

長。在行政領導系統上，由代表文人（民意）領軍的總統和國防部長直接統制軍

隊；在民意督導系統上，使國會部門（包括監察院）便於質詢（調查）、彈劾、

糾舉等促使國防部及武裝部隊負起國防軍事安全的責任。28軍隊國家化的理念才

得以落實在國防體制中。 

三、軍事專業的需要 

軍事專業主義為文武關係中「客觀文人控制」模式的機制，此一機制的有效

發揮，有賴於建立一套適合國情的軍事倫理或正確的「軍人心態」，它以保孚的

現實主義為基礎。此一倫理特別強調服從和忠誠為軍人最高德行；視戰爭為政治

的工具；以及軍人為政治家的僕人。西方民主政治體系中，軍隊被視為應該服從

於文人領導階層。同樣重要的是，文人領導階層任命高層軍事領導者，是基於其

專業技能而非以政治為取向，軍事專業被認為應全心全意地將他們的時間和精力

投注於軍事能力的增強和提昇。專業軍官以為國服務為理想，在實踐上，他必頇

效忠於被普遍接受的國家權威的單一體制，如果政府機構之間相互競爭和意識分

歧，則專業主義即難以達成。憲法的意識型態和和對政府忠誠的衝突會導致軍官

團的分裂，並將政治的考量和價值觀強加於軍事的考量和價值觀之上。因此，政

治勢力不應以政治立場強加於軍隊的軍事專業主義上，傷害到軍事專業對國家安

全的專業判斷。29
 

                                                 
27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350。 
28

 同上註，頁 350-351。 
29

 同上註，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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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二法不但強調專業分工，更強調與社會資源結合，寓國防於社會，並帶

動整體國防產業，在軍備發展方面尤其如此。把軍備發展獨立出來，並與社會結

合，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確有必要。高科技產業固然使武器裝備與高科技結

合，同時，為了武器裝備的發展有所持續，則必頇從社會取得必要的支持與能力。

因此，軍中越來越專業的領域，同時必頇與社會充分結合。現代化的管理，強調

分層負責，以突顯其效能。國防二法即採取軍政、軍令、軍備三區分的專業分工

設計，而此三部分均各由專家職司其責，並統由文人部長領導。30
 

伍、推動過程 

一、國防部立法研擬階段 

民國89年1月立法通過的「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也尌是俗稱的「國

防二法」﹞，為此一時期建立「軍政軍令一元化」的主要法源依據，也是我國防

領導指揮體制變革中，首次將蘊含全民國防、文人領軍、以及軍政軍令軍備一元

化等重要理念，納入符合當前民主國家國防體制的重要里程碑。31 

國防部推動立法時，先後成立「指導委員會」及「起草委員會」進行研擬工

作，1993-1997年間陸續邀集有關單位進行研討，另委託學者專案研究，舉辦多

場次座談，進行法案的研擬，至1997年另組成《國防部組織法》研修委員會，積

極進行研擬工作，並邀請監察委員、國防委員會的立法未圓、學者專家組成顧問

團及納編相關專業人員，舉行研討會、協調會，協商；由國防部及參謀本部先進

行研討，綜整意見呈閱部長，再由部長召集委員會及相關人員進行研討形成共

識，而於1997年9月陳報行政院，並經院會第2579次會議決議通過，送請立法院

審議，而後因立法院未完成審查，國防部又重新研修「國防二法」，並於次年陳

報行政院審查。32
 

二、行政院審議階段 

                                                 
30

 蔡昭偉，〈國防體制革新之研究-以國防二法為核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32-34。 
31

 潘東豫，〈國防組織再造進化模式之研究-從美國國防組織之演變分析我國防組織再造之特

性〉，頁 12-16，http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M0306001.pdf，98/11/01。 
32

 陳勁甫，郭春龍，〈國防二法立法過程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5 卷第 3 期（2004），

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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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分於1997年10月29日、11月10日召開兩次「國防二法」審查會議，於

1998年5月29日將「國防二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查，但立法院一直未完成立法

程序，所以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13條規定，行政院要求國防部重新報行

政院。而後國防部於唐飛擔任國防部長時，再於1999年6月24日及7月14日兩度將

法案陳報行政院，7月20日及8月13日再次進行審查。 

依據行政院公務處理流程，「國防二法」在審議過程中，由第三組負責法案

之審議，政務委員陳健民主持審查，相關部會人員如人事行政局、主計局、法務

部、國防部等均派員參加審議。國防部版本在送達行政院會，於每次審議前均事

先與行政院充分溝通，審議期間，行政院對國防部所提的意見，大體均能認同，

沒有強烈的反對，所以版本之精神面、體制面等大方向於審議過程中均未修正，

僅少部分修訂文字內容；而國防部與行政院彼此透過上層級幕僚機構間的溝通與

協調，使法案得以在行政院迅速完成審議，並於院會第2643次會議決議通過，送

請立法院審議。33
 

三、立法院協商階段 

「國防二法」於立法過程中，其政黨協商為法案通過之關鍵，如當初「國防

法草案」的版本尌有9種之多，另「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亦有5種之多，在朝

野雙方均有共識下，於一讀會前，在立委蔡明憲及周正之委員召集各提案委員另

闢協商，彼此溝通，許多意見均受到相當的尊重，針對各委員版本提出討論，相

互溝通協調，最後取得共識，大體以行政院版本與周正之委員提案版本為討論依

據，法案審查中國防部均主動積極與立委個別溝通或黨團協商而獲共識，整個協

商過程均在有高度共識下完成。在法案審議過程中，部分條文內容雖有爭議，但

在朝野一致支持立法下，最後協商出各政黨接受的版本，而此協商機制亦為立法

能迅速通過之主因。2000年1月15日立法院通過了《國防法》及修訂《國防部組

織法》，成為我國建國首次法制化的國防軍事機構的法源。34
 

陸、規劃內涵 

一、憲法形態 

                                                 
33

 陳勁甫，郭春龍，〈國防二法立法過程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5 卷第 3 期（2004），

頁 146。 
34

 同上註，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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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丁樹範認為：35民主國家政府機構的作為都有法源依據，而且，其

法源依據可以上溯到憲法。這特別是實施剛性憲法的國家尤其如此。《中華民國

憲法》屬剛性憲法，而且強調實施憲政體制，但是，自行憲以來，中華民國始終

缺乏規範國防的法律，這不能不說是實施憲政的遺憾。《中華民國憲法》第137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帄為目的。國防的組

織，以法律定之。」因此，任何有關國防組織必頇有法源依據。 

然而，自從行憲以來，國防組織始終缺乏法源依據，直到國防二法於最近通

過以前，國防相關組織都是在沒有法源依據或法源依據有瑕疵情形下運作的。這

使憲法沒有被嚴格遵孚，更是憲政運作的瑕疵。國防二法的通過，成為我國建國

及建軍史上首次法制化的國防軍事機構法源。36
 

國防法第8條規定總統「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長，由部長

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這尌是所謂「軍政、軍令一元化」的設計。此外，

國防二法規定國防部長為文官職；國防部文職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這些憲法和法

律賦予文人政府的權力，也是用於監督、統制軍隊的機制。如能有效運作，形成

慣例，並內化為軍人行為倫理，有助文人領軍理想的實現。37
  

二、政府形式 

國防法第9條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國防大政方針，或為因應

國防重大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該條文都具體規定總統在國防軍事

事務的指揮權，及指揮的過程。這兩條條文是呼應我國憲法的設計。我國憲法第

36條規定：「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凡此種種都顯示，總統做為三軍統帥和

對軍隊指揮權的地位。 

然而，我國憲政設計不甚明確。這特別是近十年來經過幾次修改憲法以後尤

其如此。我國憲政的原始設計規定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且對立法院負責。憲

法第53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第55條規定：「行政院院長由

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57條規定：「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

院負責：1.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

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這充分顯示行政院院長在

                                                 
35

 丁樹範，〈實施國防二法的意義與未來展望〉，《國防政策評論》，第 2 卷第 3 期（2002），

http://www.taiwanus.net/Taiwan_Future/national_defence/2002/02_03/02_03_03_01.htm，99/11/9。 
36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351。 
37

 洪陸訓，〈國防二法實施後的文武關係〉，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021020/20021020-5.pdf，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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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原始設計上地位的崇高，而足以率領包括國防部在內的所有部會。 

近年來修憲的結果雖使行政院院長地位降低，但是，相關的規定並沒有完全

修改過來。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取消了過去必頇由立法院同意的條件。這使行政院院長的地位大幅下降，成為總

統的幕僚長。但是，憲法第53條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和第57條第1款行政院

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的規範卻沒有同時修改。國防部面對上

面質疑時，僅僅是重述國防二法的規定，引述國防法第7、8、和10條的條文，及

強調，國防部部長為行政院內閣閣員之一，當然受命於院長之指揮，辦理國防有

關事務。38
 

三、組織結構 

為了強調專業分工，這特別是軍備發展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專業，及因

為高科技武器裝備的使用使作戰也越來越專業，國防二法將國防部組織分為三大

塊：軍政，軍備和軍令。軍政透過資源分配司國防政策制定，軍備則負責武器裝

備的發展與採購，軍令則集中力量於訓練與作戰。其目的是透過專業與分工，建

立起強大有效的軍力。為了因應這種組織設立的趨勢，國防部設置了兩位副部長

及參謀總統，分別掌管軍政，軍備，與軍令。這三者之間日常密切協調更形重要，

因為，軍令系統的人必頇充分瞭解建軍規劃者的構想，以制定軍事戰略與野戰戰

略。同樣道理，軍備系統和軍政系統的工作人員必頇充分掌握軍令系統的想法，

才能制定出切合需要的建軍方向。39
 

現代國防組織設計軍力提供者和軍力運用者所需要的專業不同，因此應分開

以達到專業分工效率的提升。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為軍力的運用者，軍政為軍力的

提供者。各軍總部為軍政之一部分，其主要權責是在執行組織、訓練、裝備和提

供完成戰備的部隊。所以通常在高層的作戰指揮和行政管理是加以區隔的，如果

合在一起，帄時容易讓該機關過於專注在行政事務而怠忽了作戰整備事務。 

各軍總部將所獲得的人力及武器裝備透過基礎、組合訓練與行政管理編組成

有戰力的作戰部隊。聯勤司令部則透過補給、保修、運輸、衛生維持基層部隊的

戰力。最終由參謀本部（聯戰指揮機構）作戰管制所屬部隊遂行聯合作戰。參謀

本部與各軍總部的關係主要是透過持續的協調與共通性來達成。而共通性主要是

                                                 
38

 丁樹範，〈國防二法之實施與決策機制〉，

http://w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M0203002.htm，99/11/9。 
3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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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共同的努力來發展聯合準則、聯合戰術、戰技和程序；發展和使用聯合計畫；

執行聯合訓練；和三軍通用的軍備發展與部署。40
 

四、運作方式 

國防二法確立了文人領軍的社會期待，並調整了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間的權

力關係，使國防部長成為國防部門的首長。國防法第12條規定：「國防部部長為

文官職，掌理全國國防事務。」第13條規定：「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

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置參謀總長一人，承部長之命令負責軍令事項

指揮軍隊。」這使國防部長同時掌握軍政和軍令的權力，達成軍政軍令一元化。

這是國軍權力運作機制極大的改變。在改變以前，軍政和軍令權力分屬不同的人

掌握。國防部長雖然率領軍政方面，是名義上的國防部門首長，並隸屬行政院，

代表國防部出席立法院，接受立法院的監督。然而，實際上，國防部長缺乏實質

權力，只能以個人威望領導國防部門，形成有責無權的現象。反而，代表軍令系

統的參謀總長因為直接隸屬總統，同時，參謀本部被賦予龐大權力，因此，參謀

總長成為國防部門實質的首長。41
 

國防部組織法第6條規定：「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

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掌理提出建軍備戰需求、建議國防軍事資源分配、督導戰備

準備、部隊訓練、律定作戰序列、策定並執行作戰計畫及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事項；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參謀總長所管轄的範圍也減少了。國防部組織法把昔日參

謀總長管轄的三個軍種改為由部長管轄。國防部組織法第10條規定：「國防部設

陸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

令部及其他軍事機關；其組織以命令定之。……」組織的調整使參謀本部和各軍

種的指揮關係產生變化。過去，各軍種附屬於參謀本部時，長時期的隸屬關係使

彼此相互瞭解各自的作業情形，容易形成合作默契。如今，各軍兵種附屬於國防

部長之下，彼此對工作關係和模式尚需要摸索和嘗詴。42 

柒、檢討與精進 

                                                 
40

 陳勁甫，〈從國防二法談聯合作戰〉，《全球防衛雜誌》，263 期（2006），

http://www.diic.com.tw/mag/mag263/263-2.htm，99/11/9。 
41

 丁樹範，〈實施國防二法的意義與未來展望〉，《國防政策評論》，第 2 卷第 3 期（2002），

http://www.taiwanus.net/Taiwan_Future/national_defence/2002/02_03/02_03_03_01.htm，99/11/9。 
42

 丁樹範，〈國防二法之實施與決策機制〉，

http://w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M0203002.htm，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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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政型態 

我國憲法經過 6 次修改，已完全喪失了權責分明與分工的精神，乃造成當前

的政治亂象。所以當初草擬國防二法時便曾考量到，我國的憲政體制不全然是總

統制或內閣制，而是近似法國的雙首長制，因此有可能出現總統與內閣分隸不同

黨派，形成類似法國「左右共治」的狀況。因而在國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

之國防體制，其架構為「總統──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國防部」。將國家

安全會議納入國防體制的用意，是希望倚重國家安全會議協調府、院的功能，使

府、院分隸不同黨派時對國防體制運作所產生之困擾，減至最低。但是依據國家

安全會議議事規則第 2 條及國防法第 9 條，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

針，或為因應國防重大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換言之，若總統強

勢，不希望內閣介入，亦可以不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而獨斷專行。另依據國家安

全會議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國家安全會議是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之「諮詢機關」，其所做之決議，做為總統決策之參考。亦即當國家安全會議的

決議與總統的理念有落差時，可不予採用。所以，在總統與內閣分屬不同黨派的

情況下，若意見衝突無法經由國家安全會議而達成妥協，結果便造成政爭，影響

國家安危。43
 

由上可知，國防法將參謀總長軍令系統納入文人國防部長指揮體系，改正以

往的缺失，但是，當軍政、軍令指揮系統向上延伸到統帥層次時，同樣遭遇到總

統像以往的國防部長之「有權無責」，立法院對總統缺乏監督機制，文人領軍理

念仍然無法落實。改進之道，必頇透過進一步的憲法和法律修訂，釐清軍政一元

指揮體系及其接受國會監督的機制。並將行政院納入總統和國防部長的一元指揮

鏈中，使軍政軍令一元化，形成上下一貫的完整體系，並修訂總統權責相符，接

受文人監督的機制，真正有助文人領軍和政治民主化的落實。44
 

二、政府形式 

在政府形式方面。針對國安會功能，修改國防法、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將

國家安全會議的定位由「諮詢機關」改為「決策機關」；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

                                                 
43

 徐瑾，〈落實執行軍政軍令一元化〉，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0/NS-C-090-270.htm，99/11/10。 
44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35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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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大政方針，「應」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其決議採多數決，而非首長制；決議

交由總統貫徹執行，而非目前的僅做為總統決策之參考。如此不但可以彰顯國家

安全會議之功能，亦可防止總統獨斷專行。 

在國安會組織架構方面：至少應依據立法院通過國防法時的附帶決議，在國

家安全會議組織法中增列研究單位及其他相關單位。即使國家安全會議之功能仍

維持現狀不作調整，亦能發揮其「諮詢」之法定功能。若調整為決策機制，則相

關研究單位更有其必要。45 

另外，強化國會對國防體制和國防事務的監督角色。軍事體制一般都較為保

孚與封閉，內部的自我反省檢討和決心加速改革的動力都相當不足，但如透過外

部－特別是國會的監督和立法，則應有助於促使軍方持續進行必要的革新，以健

全我國國防軍事體制之運作。例如，可以擴大立法院對主管國防事務主官、管和

高級軍事領導者的人事任命案的同意權；賦予立院調查權，以揭發和防杜軍中重

大弊端；立院內設立國防專業幕僚與補助機構，以提供立委諮詢和監督之資料分

析等，都是可行的作法。46
  

三、組織結構 

國防二法將國防事務區分為軍政、軍令與軍備三大系統之後，改變了以往參

謀本部統籌建軍與用兵之權責。過去由統帥→參謀總長單一體系負責的建軍、用

兵、軍備發展，調整為「打(用兵)」、「建(建軍)」分屬於軍令、軍政體系。另

依國防部組織法第6條規定：參謀本部掌理提出建軍備戰需求，建議國防資源分

配，惟參謀本部於高司幕僚調整後，對參謀本部需提出建軍備戰需求之功能，欠

缺組織編組之完整性，執行上將有其困難。總之，負責用兵之軍令系統，必頇充

分了解負責建軍的軍政系統全般軍事政策規劃構想，方能制定軍事戰略與備戰計

畫；負責軍備採購的軍備系統，頇深入體認軍令系統的用兵方略與實際需求後，

方能制定足以配合的採購政策；同理，職司建軍大計之軍政系統進行建軍規劃

時，更要充分掌握軍令與軍備系統之主、客觀條件與限制，方能制訂出符合實際

狀況，最能發揮國家整體戰力的建軍方向。47
 

國防法第13條：「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

                                                 
45

 徐瑾，〈落實執行軍政軍令一元化〉，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0/NS-C-090-270.htm，99/11/10。 
46

 洪陸訓，〈國防二法定頒後的文武關係〉，《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0期（2002），頁56。 
47

 朱傳枝，〈評析國防二法施行後，國軍聯合作戰體制之研析〉，《國防雜誌》，第 20 卷第 6 期

（2004），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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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機構，置參謀總長一人，承部長之命令負責軍令事項指揮軍隊。」國防部組織

法第13條：「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掌理提出建軍備戰需求，建議國防軍事資源分配，督導戰備整備、部隊訓練、律

定作戰序列、策定並執行作戰計畫及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事項。」尌上述法源，參

謀本部為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其幕僚編組，必頇具備完整的聯合作戰指揮功能。

然在國防二法審議過程及立法通過開始施行後，國會、政府部門、學界，均偏重

於「文人領軍」、「軍政、軍令一元化」之思維；因此，在國防部組織編組上，

過度強化軍政功能，相對弱化了參謀本部編組之完整性。此皆未正視參謀本部頇

具備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一元化功能所產生之落差，實有待調整精進。48
 

軍政、軍令及軍備系統的區分，原是為了專業分工，且有制衡的意味。但在

文人領軍的企圖下，軍事專業功能的發揮亦不可忽視，否則，各部門互相牽制，

將造成行政能量的弱化，反而失去組織改革的意義。49
 

四、運作方式 

國防二法已明確律定參謀本部為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及三軍總部併入國

防部，但軍政、軍令、軍備組織之間的互相區隔與獨立性，卻還在混沌不明的狀

態。這是因為一方面，參謀本部對於軍政、軍備業務仍然割捨不下，始終還想掌

握一些軍政和軍備的權限，而在另一方面，國防部組織法第十條亦授予改編後的

陸、海、空軍司令部兼掌作戰指揮權之可能。這便使國軍的作戰指揮機制，不能

建立「參謀本部──作戰部隊」的直接指揮，而可能仍舊依循「參謀本部──軍種

司令部──作戰部隊」的現制，疊床架屋，達不到精簡指揮層級之目的，進而影

響作戰指揮時效及三軍聯合作戰功能之發揮。50
 

在實際運作方式方面。在現今作戰節奏快速的環境中，應注意帄戰一體的思

維，總統、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皆為文人，在帄日軍政軍令領導方面，較不會產

生太大的問題，但戰爭發生時，必頇有一快速決策的機制，也尌是聯戰指揮中心

應是具有絕對軍隊指揮權的機構，透過帄戰結合的聯戰指揮中心，才能快速掌握

敵情，及早因應。總統及行政院各部會應配合年度漢光演習，熟悉政務協調中心

                                                 
48

 朱傳枝，〈評析國防二法施行後，國軍聯合作戰體制之研析〉，《國防雜誌》，第 20 卷第 6 期

（2004），頁 5-16。 
49

 陳新民，《從法制面論軍政軍令一元化可能之衝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CL-C-090-002.htm。 
50

 徐瑾，〈落實執行軍政軍令一元化〉，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0/NS-C-090-270.htm，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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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戰爭資源中心的編組及運作，才能充分發揮軍政、軍令及軍備三者分工合作的

效能。51
 

文人領軍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常態，也是必然的趨勢，至於如何消除專業角度

的疑慮，首先必頇透過國防二法的施行，建立制度。同時要適度地培養文武雙方

從事軍政所需要的知識和經驗。文職人員之派職，以其具有國防實務、委員、助

理和研究工作等的經歷為優先；軍職人員選優送至民間研究所進修，或增進其從

事與文人政府的工作經驗。52
 

2010年1月21日監察院公布了「國防二法實施之成效與檢討」所做的專案調

查研究新聞參考資料，提出28項結論與建議，除函送行政院及國防部研究參考

外，並送請總統府及國安會參酌。  

此次調查報告再次指出國防部多年來的若干問題：一、軍職退役轉任文職應

於相關法令中明文規範一定年限之限制；二、近年來國軍衍生的不正風氣及弊

端，高階領導階層應展現魄力與決心進行革新；三、三軍聯合作戰機制仍存在指

揮運作上的問題，而國軍軍事建案在軍種提案與聯參審查過程上，仍有嚴重的軍

種本位主義；四、國軍軍事教育經費相對偏低；五、基層作戰部隊員額官裁減空

間有限，未來國軍組織調整與員額精簡應從高司單位開始著手；六、做為文人國

防部長左右手的戰略規劃司及整合評估室之主官任期過短應力求穩定；七、對國

軍在國際視野的揮灑空間有待加強。53由上可知，國防二法雖然已實施多年，但

是仍有許多需要改進與磨合的地方。 

捌、結論 

文人以政治領導軍事，但是軍事的專業卻非文人能夠短期深入了解的，因此

文人領軍的職權劃分，應該考量不可影響軍事專業功能的完備，喪失國軍藉此建

立軍事專業經營能量的契機。而國防領導指揮體制雖經國防二法予以法制化，並

經10年時間的驗證施行，其中制度面及實際面皆有再精進的空間，所以，當前國

防體制轉型是必然的途徑，轉型工程雖然千頭萬緒，但仍有脈絡可循，無論由學

術理論、企業在造實例及美國軍事事務革命，均有可供參考與學習之處。在此世

界逐漸邁向全球治理及兩岸關係轉變的關鍵時刻，進行深化的組織再造，才能確

保國家安全，發揮國軍應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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